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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一、人口趨勢與社會變遷 
 

二、老人狀況調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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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變動趨勢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2010年11%，2017年增加為
14%，達到國際慣例所稱的高齡社會，2025年再增加為20%，
邁入超高齡社會，2060年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將高達42%。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年至2060年臺灣人口推計/中推計) 



65歲以上人口 

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 

1人 ______ 

6.9人 

99年 

1人 _____ 

2.7人 

119年 

1人 _____ 

1.2人 

149年 

18年後，約每2.7個15~64歲工作年齡者，
負擔1個65歲以上高齡者 

臺灣未來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 



台灣地區因醫療衛生進步，平均壽命延長及出生率下降，老人的人數
和比例呈現顯著成長，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82年老年人口開始超
過7% (149萬人) ，至99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48萬餘人，占全國人
口10.7％，估計至119年老年人口所占比率將達24.4％(568萬餘人) 。 

年別 

65歲以上人口 65-79歲人口 80歲以上人口 

人數 

(萬人) 

占總人
口(%) 

人數 

 (萬人) 

占65歲
以上人
口(%) 

人數 

(萬人) 

占65歲
以上人
口(%) 

99 248.6 10.7 188.0 75.6 60.6 24.4 

109 381.3 16.3 291.8 76.5 89.5 23.5 

119 568.3 24.4 438.1 77.1 130.2 22.9 

149 784.3 41.6 439.4 56.0 344.9 44.0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年至2060年臺灣人口推計/中推計) 



隨著高齡化變遷的社會型態，原本擔負照顧功能的家庭，
因家庭結構變遷及少子女化（104年生育率1.18%）影
響，其照護功能日益薄弱。 

現有照護需求者不易從家庭取得合適的照護服務。 

台灣地區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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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推估，我國97年失能及失智的人口約為396,937人，隨著人口老
化，失能人口將大幅增加，推估至117年將成長為811,971人，未來老
人之醫療與照護成本將大幅增加。 

另依據2010年戶口及住宅普查，針對需要長期照顧者進行調查，估計
約有47萬5千餘人需要長期照顧，屬於65歲以上老人占65.4％（未滿
15歲1.9%；15-44歲11.1%；45-64歲21.6%）。 

參考資料：王雲東等(98年)我國長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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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狀況調查的分析 

民國102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65歲以上老人患有慢性或重大疾病占75.92% 。 

 65歲以上老人理想的居住方式主要希望「與子女
同住」(66.2 %)，其次為「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
住」(18.5 %)。「可以和其他需要進住安養機構
的老人同住」 (1.4%)。 

 與 98 年比較，希望「與子女同住」者增加 15.2 

個百分點，而「僅與配偶同住」則減少 9.4 個百
分點，「可以和其他需要進住安養機構的老人同
住」 則減少1.4個百分點。 

 



◎對老人養護機構之瞭解與進住意願 

對老人養護機構服務內容瞭解程度： 

 65歲以上老人對老人養護機構服務內容表示瞭解者僅
占27.42%。 

進住安養型機構(如：安養機構、老人公寓、老人住
宅或安養堂)意願： 

 55~64歲國民表示未來生活可自理時願意住進老人機構
者占27.2%； 

 65歲以上老人表示願意者僅14%。 

老人狀況調查的分析 

民國102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貳、長者機構生活適應的探討 

一、機構印象 

 1.負面印象 

 2.優勢分析 

二、機構適應問題 

三、影響機構適應的因素 



機構的負面印象 

  軍隊化、集體化(按表操課) 

 沒有個人隱私、不被尊重 

 子女不孝 (被遺棄) 

 令人不悅及等死的地方 

 陌生的環境(需要重新適應人、事、物) 

 很快就”走”了 

 容易發生感染 



機構的優勢分析 

 生活照顧無虞 
 專業的照護團隊 
 安全的環境 
 維護公共安全 
 注重感染管控 
 符合全面無障礙環境 
 具備服務設施系統 

 



生活的重大改變 

入住機構對長者而言，是重大的生活改變 

•居住在陌生的環境 

•改變原已習慣的生活作息 

•遵守機構的規則與限制 

•面對新的社交網絡 

•支持系統的改變 

  這些無形的、實質的及社會性的失落，若無良好
的支持與照護，極易增加住民身體、心理及社會失能
的程度，造成健康的惡化，並影響其生活品質。 

 

 



遷居長照機構的適應問題 

老人因遷居長照機構所出現的適應問題是多層面的。較常
見有： 

 1.老人搬遷至一個全新環境、不認識的住民及工作人員，
連日常生活都需重新適應。 

 2.機構團體生活常有許多制式規定，老人無法自主何時
吃飯、何時起床、何時運動、何時洗澡和何時吃藥，完
全由機構工作人員控制。 

 3.隱私權被剝奪，例如必須一起洗澡及一起換衣服，而
機構為避免住民跌倒，旁邊都有工作人員監督。 

 4.與家人互動關係改變，或自己角色地位改變及下降
（Melrose, 2004; Mikhail, 1992）。 



影響長者機構適應的因素 

個人因素 

1.人格特質 

2.準備程度 

機構因素 
1.人員態度 

2.服務內容 

家庭因素 

1.互動關係 

2.探視關心 

其他因素 
1.病痛問題  

2.其他(家變、
人際衝突) 

陳明珍 編著 
(2012 ) 
老人社會工作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出版 



進住機構前的準備程度 

•1.完全沒有準備：突然中風、重病而被送到機構；被家 

  屬哄騙。 

•2.家屬有告知，但老人本身仍不能接受，準備度不佳。 

•3.家屬有告知，且老人也有準備進住，但心裏擔憂、疑 

  慮，準備度中等。 

•4.曾住過其他機構，對進住調適已達某程度的安定狀況。 

•5.獨居、單身、無子女，親屬支持度不佳，已有準備未 

  來要住機構。 

•6.因子女忙碌無法照顧，而有準備(意願)住機構。 

•7.對機構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心理準備度充分。如：有親 

  友已進住機構，曾經參觀過了解服務狀況。 



參、協助機構長者生活適應 

一、生活適應的協助 

    (照顧、品質管理、家屬聯繫) 

二、護理措施 

三、營造友善的環境 

 



 

協助老人進住機構後之生活適應１ 

• 照顧層面 
一、讓老人盡快熟悉機構之生活常規 
二、使老人感受到特定人的關心 
三、常給與陪伴及關懷 
四、結合志工人力 
五、推動家屬密切的配合 
六、尊重個別性及特殊性 
七、尊重老人的自主意志 

 

• 品質管理層面 
一、讓老人擁有他原先擁有的個人物品 
二、盡量讓老人有個人空間 
三、營造家的感覺 
四、尊重老人的隱私 
五、避免虐待事件 
六、失智老人生活適應的特別照料 

 



協助老人進住機構後之生活適應２ 

 
• 加強與家屬連繫促進參與、共同增進照顧品質 
一、提供進住前適切的諮詢與服務 
二、讓老人身心準備後再進住機構 
三、讓家屬事先參觀並選擇機構 
四、建立正確的安置觀念 (老年生活的另一選擇) 
五、家屬應尊重老人意願並充分溝通 
六、建立老人與家屬對機構正確的照護期待 (照顧成效、復健) 
七、機構認知與配合老人及家屬的期待 
八、釐清家屬需配合機構共同照顧的責任 
   家屬的探視與支持、節慶時的探視、急重病的處理 
九、增進家屬與老人間之相互關係 
   過度期待型  漠不關心型 
十、提供家屬福利資訊與教養知能 
十一、有效促進親職溝通的方式與活動 

 



營造友善的環境1 

•建立友善、信任、支持性的照護環境： 

–團體式生活讓長者覺得失去隱私、控制與自主
權，會增加其焦慮與壓力。 

–工作人員要瞭解並尊重個別差異，經常主動詢
問住民意見，使其擁有參與活動安排的決策機
會。 

–作息安排、飲食或娛樂活動，允許自由選擇活
動，沒有被迫參與的感受。 

–有充分的自主權，則能正向看待接納自己和別
人，擁有開放的態度來適應環境 



營造個友善的環境2 

•主動及持續的評估，傾聽老人的想法，並
給予關懷： 

–對老人的生理、情緒及心理保持高度敏感度，
透過良好的溝通技巧，以同理心站在老人觀點
詮釋其行為表現。 

–使老人覺得被重視，讓她們瞭解工作人員樂於
傾聽她們的想法。 

–有助於建立良好的照護關係，也能及早發現並
解決其相關問題。 



營造友善的環境3 

維護老人的自尊及隱私： 
–自尊：有尊嚴和受到尊重，沒有被輕蔑、貶低或羞
愧的感受。 

–隱私：保有個人私密的權利。如身體隱私的經驗感
受、維持個人訊息的秘密、足夠機會單獨一人或與
他人溝通或接觸。 

• 老人隨著身體功能喪失，仰賴他人照顧程度增加，工
作人員應展現尊敬長者的態度。 
–在協助洗澡、餵食及活動等日常生活照顧時，注意
言談舉止，避免無意間傷害其自尊及隱私。 

–提供私人空間及時間，允許攜帶喜歡物品來佈置房
間或床位，有自由活動的機會。 



營造友善的環境4 

•詳細瞭解其相關的背景及健康資料，入住
的原因。 

•提供機構相關的環境介紹，依據其個人屬
性及特質，安排合適的室友或介紹熱心的
住民，以協助其適應新的生活。 

•入住後主動詢問入住後的感受，適應是否
有困難，並持續評估其情緒狀態，提供相
關的協助。 



營造友善的環境5 

•引導住民對老化的正向想法。 

•依據其個人的興趣、意願及能力，鼓勵參
與相關的活動，並給予支持、正向的回饋
與肯定。 

•透過參與活動、分享或關愛他人等方式，
進而肯定自己的生活意義。 

 

  吳宏蘭(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長期照護機
構老人之生活適應，南老頤園半年刊 

 



什麼樣的服務才能符合老人的需要？  

一、進住前評估：從住民整體需求評估做起 

  評估長者狀況，了解問題、需求及意願。 

  說明機構服務內容及環境介紹，讓長者對環境
先有概念，澄清疑惑。 

  有充分時間進行評估及意見交換及建立正確期
待。 

  提供契約書供預覽，確保權益。 



什麼樣的服務才能符合老人的需要？  

二、進住後擬定跨專業個案服務計畫 

  訂定「新進院民生活適應輔導措施」：由社工、護理、
照顧服務、藥事、營養及物理治療等專業人員關懷訪視，
共同進行評估，由中心主任主持個案會議，擬定服務適
應計畫，協助新進住院民生活適應。 

  協助新進院民迅速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並瞭解其照護需
求，提供適切之服務。 

   訂定適應輔導期：原則上一般個案為3個月，必要時可
縮短或延長。 

   依個案需求與急迫性程度分類為A、B、C三級。 

 



什麼樣的服務才能符合老人的需要？  

三、新進住民生活適應輔導 

 主動與真誠的建立關係 
  遷移焦慮之處理： 
  工作人員、環境、生活作息、生活規範介紹、

安全設施使用，降低長者心理之不安。 
 辦理新進住適應團體或聯誼會： 
  透過活動活絡氣氛，加強長者之接納程度及適

應力，如辦理卡拉ＯＫ、團康活動等，並給予
適時獎勵。 

 隨時評估與及時提供協助。 
 結合社會資源，豐富長者機構生活：志工、服

務團體等。  



什麼樣的服務才能符合老人的需要？  

四、親情的維繫： 

   機構任何工作人員的努力都遠不及親人的
關懷，良好的家庭關係（夫妻、親子、
祖孫、手足等）是長輩適應生活的重要
關鍵因素，家屬亦是機構這個大家庭的
一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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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報51期 

•吳宏蘭(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長期照護機構老人之生活適應，內政部南區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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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社會工作，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肆、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簡介 



機構願景 

用心照護，用愛關懷 

忠於所託，一如親顧 

專業服務，資源共享 

關注生命，樂活銀髮 

 三心：愛心、耐心、恆心 

三意：誠意、如意、滿意 
服務理念 



機構沿革及宗旨 

沿革：於78年 7月 1日正式成立，原隸屬前台灣  

      省政府社會處，88年7月1日改隸內政部， 

      102年7月23日改隸衛生福利部，為台灣第 

      一所公立專事收容中重度失能老人之機構。 

 

宗旨：為解決高齡化社會，需求日殷之失能老人 

      照顧問題 



環境與設施 

交通便利： 

 位於八卦山風景區內，距彰化市區僅10分鐘車程 

面積：佔地約5.9公頃；建築物面積為1萬5,994.77平方
公尺(約4,822坪)  

規劃為三大主體： 

 行政區、醫療保健及綜合服務區、院舍區 

設施設備均符合規定 

 設置無障礙空間、設施設備定期維修、衛生安全防護等 

 



收 容 條 件（一） 

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65歲(自費60歲)，養護及長期照護者為全身

或局部癱瘓致行動不便，日常生活無法自理者、

失智照顧則為失智中度以上且具行動能力者。 

不予收容情況： 

  (一)罹患法定傳染病，因收容有引起群聚感染   

             之虞。 

  (二)罹患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分類標 

             準第一至四類精神疾病。 



收 容 條 件（二） 
養護類別 

      一、公費院民：全額公費安置 

              (1)低收入戶 

              (2)1.5倍以下中低收入戶 (除南投縣外)  

      二、自費院民               

             非公費者，其養護費用自行負擔 



服 務 對 象 類 型 

･養護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需鼻胃 

           管或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者。 

･長期照護老人：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醫護服務。 

･失智照顧老人：經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 

               為失智症中度以上、具行動能力， 

               且需受照顧。 

･除住宿照顧外，亦提供日間照顧、短期照顧、緊急 

 保護安置(彰化縣)。 

 
 



申 請 程 序 

公費者：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 縣市政府 本中心 

自費者：本人、親屬(或代理人)  

          本中心 

單一窗口受理、便民的線上申辦作業 

 

 



檢 附 表 件 

長期照顧申請表 

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國民身分證影本 

公立或區域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書 

列冊低收入戶證明 (申請公費養護) 



收 費 標 準 

公費者：列冊低收入戶，由政府完全負擔（地方政府 
    負擔每月10,500元，餘由本中心支付) 

自費者 

 養護及長照：每月長期照顧費21,000元，進住時繳交2個月 

               養護費保證金42,000元 

 失智照顧：每月長期照顧費30,000元，進住時繳交2個月 

               養護費保證金60,000元 

日間養護：每日養護費300元，進住時繳交2個月養 

            護費保證金12,000元  

•尿褲費用：每月2,000元 

•非急診使用救護車：彰化市內每趟400元 

•復康巴士：彰化市內每趟100元(共乘每人50元) 

 

 

              

     

 

 
               

  



日常生活照顧 

 
照顧服務員24小時全年無休提供長者日常
生活照顧，包括：上下床、盥洗、沐浴、
餵食、整理住民儀容、翻身、拍背、換床
單等 



護 理 照 顧 

 

配置具有護理執照之護理人員，每日24小時分 

3班照護，隨時監測老人身心健康狀況，包括身
心問題評估及處置、藥物安全管理、傷口換藥
及皮膚護理…等 

 



醫療保健服務 

營養管理：營養員負責飲食營養調配、體重監控等，
並針對特殊需求長者予以飲食指導；供餐種類分為
普通飲食、軟食、半流質、一般管灌、治療管灌及
素食6種。 

復健服務 :依醫師處方，物理治療師擬訂復健計畫
協助住民做各種復健；帶領健康促進活動、輔具媒
合及維修等。 

藥事服務：由藥師評估、追蹤藥物之使用，避免交
互作用與不良反應。 

 

 

 



社 工 服 務 

辦理申請入、退住相關事宜 

個案關懷與特殊問題處遇 

各項團體活動方案規劃執行 

社區外展服務辦理 

推展志願服務工作，提供老人精神支持、文康活
動辦理、往生關懷及居家服務等 

結合與運用社會資源、外界團體參訪慰問之帶領 

提供老人福利諮詢與轉介 



失 智 照 顧 服 務 

104年8月12日分三階段開辦(42床、6床、12床) 

採單元照顧模式，每單元服務6或12人，採單人房
設計，每一單元設有客、餐廳、簡易廚房，讓長
者有住在家裡的感覺，另設有交誼廳及視聽室以
方便住民參與活動與增加人際互動。 

 



以「人性化的照護服務」建構長者「第二個溫

暖的家」，讓每個受服務對象生命能充滿溫
暖與喜悅，感受到受重視與被愛。 

為長輩締造良好的生活品質；服務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伍、結語 


